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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  扶貧委員會特別需要社羣  

資料文件  專責小組文件第 13/2013 號  

 

扶貧委員會  

特別需要社羣專責小組  

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的概況  

 

目的  

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職業訓練局轄下展亮技能 發

展中心的服務概況及發展方向，供委員參考。  

 

 

服務概況  

 
2. 職 業 訓 練 局 轄 下 三 間 展 亮 技 能 發 展 中 心 (中

心 )，分別位於觀塘、屯門及薄扶林。中心專為 15 歲

或以上被評估為有公開就業潛能的殘疾人士，提供一

系列市場主導的職業訓練課程及輔助服務 (包括職業評

估服務、就業輔導服務及設立輔助器材及資源中心 )，

以改善他們的就業機會和訓練他們應付公開就業。  

 

3. 職業訓練方面，中心開辦多項不同種類的全 日

制課程，內容包括商業、資訊科技及服務行業。大部

分全日制課程屬操作工或半熟練技工程度，旨在教授

學生工作技能，協助他們日後公開就業或繼續進修﹔

課程採用單元制，學生可按自己的進度學習，訓練期

約一至兩年，學費全免。因應就業市場的需求和殘疾

人士的反應，全日制課程名額將由 2012-13 年度的 600
個，增加至 2013-14 年度的 660 個，增幅為 10%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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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10 至 2011-12 年度，從事經濟活動的全日制課程

畢業學員的就業率介乎 82%至 89%。  

 

4. 除全日制課程外，中心亦開辦部份時間制的 短

期 /夜間訓練課程，每年提供 400 個學額。這類課程採

用 彈 性 的 修 讀 方 式 ， 務 求 切 合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人

士。課程內容包括電腦桌上出版、禮品、花藝及包裝

實 務 、 飲 食 及 接 待 實 務 、 西 式 包 餅 製 作 及 綜 合 技 能

等，以配合就業市場的需要。每個短期課程的學費為

220 元，每個夜間課程則為 430 元。學員如有經濟困

難，可申請學費減免。  

 

5. 此外，中心亦與教育局合作，為輕度和能力 較

高的中度智障學生開辦高中應用學習調適課程。學習

範 疇 包 括 「 服 務 」 和 「 創 意 學 習 」 ， 課 程 有 包 餅 製

作、禮品及包裝製作、辦公室助理實務和數碼攝影及

桌上出版設計，訓練為期兩年，於 2013-14 年度預計

共提供約 140 個受訓名額。  

 

6.  除了職業訓練外，中心亦提供免費的職業評估服

務、就業輔導服務及輔助器材服務。職業評估服務旨

在透過一系列的測試，評估有特殊教育需要人士的體

格、心智、教育水平和工作方面的能力、潛質、興趣

及限制，協助他們訂立日後之路向，例如公開就業、

接受輔助就業和職業訓練等。中心也為學員提供就業

輔導服務，包括為他們物色工作機會，以及提供就業

支援跟進服務，以協助畢業學員更好地適應工作環境

得以繼續受僱。輔助器材服務方面，中心會為有特殊

教育和就業需要的學員，提供設計及製作輔助器材或

改裝課室、工場或工作間設備的支援服務，協助有需

要的學員解決學習或工作環境上的障礙，使他們獲得

平等的升學或就業機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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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此外，位於屯門的中心亦提供住宿服務，以便學

生接受生活自理訓練，學習獨立生活及社交技巧等。

宿舍的住宿費每年分三期，領取傷殘津貼的宿生住宿

費為每期 3,185元，未有領取傷殘津貼的宿生住宿費則

為 每 期 3,022 元 。 宿 生 如 有 經 濟 困 難 ， 可 申 請 宿 費 減

免。  

 

 

發展方向  

 

8. 面對香港經濟近年迅速發展及就業市場不斷 轉

變的需求，中心一直有檢視其未來發展方向，與時並

進，以期為有特殊教育需要人士提供良好的裝備，面

對挑戰。  

9. 為了確保提供的訓練能切合學員需要及市場 需

求，中心定期覆檢和評估訓練課程的成效。自 2012-13
學年開始，中心以「能力為本」和「單元制」模式，

設計和修訂現有的課程，使學生在學習時更靈活和具

彈性，並加強行業知識、職業中、英語、電腦和全人

發展等課程內容，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溝通能力。

已 檢 視 和 修 訂 的 四 個 課 程 包 括 ： 健 康 及 美 容 護 理 助

理 、 辦 公 室 實 務 、 設 計 及 桌 上 出 版 和 基 本 飲 食 業 實

務 ， 以 切 實 推 行 「 成 效 為 本 教 育 」 （ Outcome-based 
Educat ion）。其餘的課程會於 2013-14 年陸續優化，

並在適當時間評核課程以取得資歷架構級別一或級別

二的認可資歷。  

 

10. 此外，鑑於報讀中心課程的年青精神病康復 者

數目上升，中心特意為精神病康復者開設「商業及電

腦應用證書課程」及「飲食及房務工作證書課程」。

同時，中心亦鼓勵和安排教職員參加講座和工作坊，

以便加深對精神病康復學員的了解，達致教學相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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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為進一步提升學員的工作能力，中心為全日 制

學員提供工作實習機會。除了於中心內設立零售攤檔

及小賣部為學員提供餐飲業的實習機會外，職業訓練

局亦透過轄下的教育單位為學員提供其他實習機會，

例如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(葵涌 )及 IVE(黃克兢 )的

自助食堂和咖啡館擔任店員，及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

IVE(屯門 )及 IVE(觀塘 )擔任活動助理和圖書館助理等

工作。此外，不少私人機構 (例如香港木球會及香港廸

士尼樂園等 )，亦願意為中心的學員提供實習機會。中

心會繼續加強與各商會和大型企業的聯繫，增加學員

的實習和獲聘機會。  

 

12. 鑑 於 近 年 來 部 份 中 心 的 學 員 在 修 讀 中 心 的 課 程

後，能力有所提升，中心將會積極研究在職業訓練局

轄下的青年學院為畢業學員提供銜接升學的途徑。  

 

 

總結  

 
13. 政府會繼續聯同職業訓練局定期審視中心的 整

體服務表現，確保中心所提供的訓練切合學員需要和

就業市場的需求。  

 

 
 

 

 

勞工及福利局  

職業訓練局  

二零一三年八月  


